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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工作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注是一个非

常突出的亮点。随着《名录》颁布，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爱。但过分的关爱往往会

转化成冲击，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冲击。冲击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各个方面的

经济利益的诱惑；二是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过分“关爱”；三是来自知识界的过分“热心”。这些冲击

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变样、走形，问题相当严重。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终于公布了，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但从未有

过现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文明古国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公布，标志着中

国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已经注意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 

在此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注是一个非常

突出的亮点。各种表格不但要求填表者明确填写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同时还要求填表

者对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间的传承谱系、传承路线、传承方式及传承环境等给以详细说明。这是

因为，作为一种技艺或技能类文化遗产，在附着于某些物质性载体的同时，也更紧密地附着于某些特定

人群的身上。因此，要想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并使其传承永远，保护好传承人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与已经沉睡了千百年的物质类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与其制作人、演出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民族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集中掌握在杰出艺人、匠人以及巫师这三类人手



中。他们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天文、历法、地理、文字、文学、乐理、

艺术、医药、工艺、技能等传统知识与技能，主要通过他们来传承。然而，随着西风东渐、文化革命以

及近二十年来的几次大的冲击，那些饱含底蕴的传统遗产已经所剩无几，那些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也已步

入余岁残年，许多文化遗产都很可能会因老艺人的离世而人亡艺绝，前景并不乐观。而此次《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颁布，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也标

志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春天的到来。 

但是，在万众喝彩、文化遗产传承人笑逐颜开之时，我倒是心生了许多莫名的惆怅。俗话说，“树

大招风”。随着文化遗产热的升温，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者、传承者，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保护

名录》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肯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在造成正面影响的同时，

也很容易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事先意识到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可能主要会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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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负面影响可能来自各个方面利益的诱惑。 

在商业社会中，什么都会成为商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一旦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自然会身价陡增，并成为商业集团竞相掠夺的对象。而这种高薪聘请对于穷苦了一辈子的

乡下人来说，是很难抗拒的。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著名歌手、艺人都曾走过这样一段曲折的路。从好

的方面说，这些被旅游公司或表演团体收编的艺人们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使传统文化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得以延续；从坏的方面说，这些漂泊在外、背井离乡的传承人所能展示的给游客的

只有他们的“才艺”，而原本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其他功能，都会因他们的出走而不再发生作用。他们的

功能发生折损，乡间的传统文化也会就此终结。 



为保护好这份遗产，并使其在原生状态下顺利传播，日本、韩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也曾

想出过种种办法，用以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问题。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政府每年都会从国库中拿出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以补贴这些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以保证他

们衣食无忧。在日本和韩国都制定有对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贴政策。单纯从数量来看，这笔钱并

不多，大致相当于一个低工资者的普通收入水平，但由于这些传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财之道，所以，

他们的生活都已相当殷实。目前，在中国某些地区，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著名民间艺人实行生活补贴制

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民间艺人研习、传承传统技艺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通过国家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在日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常被授予“人间

国宝”的称号；在韩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则被授予“重要文化财保有者”的称号。实际上，

与政府津贴相比，人们更看重“人间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保有者”这样一些金字招牌，这是因为他们

的才艺一旦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他们的作品便会价值陡增，他们也会从这种良性循环中获得更多的

经济回报，并实现自我价值。政府也会通过这种改“输血”为“造血”的表彰方式，减轻财政方面的负

担。 

（三）以带徒授业的方式拴住传承人。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并非没有文化遗产传承人出走的情

况。为限制这些艺人远走他乡，政府要求这些民间文化传承人在领取政府补贴、享受“人间国宝”或“重

要文化财保有者”称号的同时，必须将他们的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更多的人。这也是他们获得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按韩国《文化财保护法》规定，无论何人，也无论其技艺

或技能有多高，只要他保守技艺，秘不传人，都无法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光荣称号。为

保证这些技艺或技能的传承，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实施规则》还规定，必须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配备专门的助教；而且，助教人选也必须经过文化财委员会中该领域委员、专员及相关专家的严格

审查。 

为避免因艺人出走而影响乡土文化传承，我国可参照日本、韩国的方式，根据命名等级的不同，在



经济上给予一定补贴。考虑到具体国情，补贴金额不必过高，辐射面不必过大。但对于那些确有才艺而

身体欠佳者，则必须进行重点保护，以确保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此外，各级政府还可通过政策引导的

方式，将艺人保护与乡土建设结合起来，通过限制外出艺人申报《名录》的方式，用政策将人留住，让

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二二二二 

     

第二个负面影响可能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过分“关爱”。 

在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官方的参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政府的参与，文化遗产及其传承

人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但是，由于我们所保护的是民间文化而非官方文化，这就给并不十分熟悉此行

当的政府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处理不好，文化遗产就会因为政府的过分“关爱”而夭折，这种教训在国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认可“政府领导”或是“政府参与”这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行政部门就

可以因此而取代民间位置，对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全盘接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政府与学术界

至多只能说是个宏观的指导者。在国外，政府的任务就是有效调动起民间社会的积极性，并让他们做好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那种认为既然民众归政府领导、政府自然就有权管理遗产并成为文化遗产真正主人的

想法与做法，那种大包大揽、越俎代庖的行为，不但不会使民间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反而会挫伤民间

社会的积极性，并使活生生的“民俗”变成千篇一律的“官俗”。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并不罕见。譬如，一个原由民间操办的传统节日，随着政

府的介入，一夜间变成了一项政府工程。随着各级官员的热情光顾，仪式的司仪由寨老变成官员，寨老从

台前退到幕后，原本的主人一转眼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看客；在一天的活动中，来宾介绍、领导讲话、

政府颁奖、嘉宾剪彩，就用去了大半时间。上述做法表面上确实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民间文化的关爱和支持，



但实际上他们却在有意无意间剥夺了民间社会传承本土文化的权力，使节日变成会议，使“民俗”变成“官

俗”。 

说政府行为冲击了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他们会显得非常无辜。但他们确实因为方法的不对而好心办

了错事。例如，为使那些声名显赫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在尚未弄清什么是文化遗产什么不是

文化遗产、什么是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什么不是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情况下，就一边将“八音会”、“幡

乐会”等原有民间组织打散，一边打着弘扬文化传统的幌子四处招兵买马，重组班底。在他们看来，新招

队员体貌端庄，功底深厚，整体素质岂是几个“老土”所能比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文化遗产不同于

一般的文化事项，它的价值不在于文化遗产有多时尚、多前卫、多创新，而是看它是否保留有足够的文化

基因，能否代表一地一族最优秀的本土文化，是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价值。在韩国，

人们选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便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必须是“原原本本领会或保

存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技艺、技能，并能够原原本本地进行艺术表演或进行工艺制作者”。可见，要求

传承人原汁原味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普遍做法。国际社会近半个

世纪的保护实践告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不是创新，而是保留。保留的多与寡是评价、评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重要尺度。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评价体系，所以，有些文化事项（如

某些著名艺术家的表演等）尽管非常优秀，但却永远无法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我们从这样一个价

值取向中也应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在保护、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过程中，更应该向动植

物学家为基因库寻找最优秀动植物基因一样，将那些最原始、最自然、最具有原生状态特点的文化基因，

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起来，传承下来。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允许创新的问题，国外争论非常激烈。一种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

大价值就是历史价值。如果不断有新元素介入，文化遗产就会变样、走味，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它的认识

历史的价值，故主张“原汁原味”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遗产本是民俗的一种，自有其传承规律，

如果干预过多，客观上就会限制民俗的自主传承，使“民俗”变成“官俗”。笔者以为，民俗自有其传承



规律。我们应该尊重民间文化的自主传承甚至是不断创新，但不提倡进行过多的人为干预，特别是政府干

预。政府干预不但会使“民俗”演变成“官俗”，同时还会挫伤民间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于己于

人都没有好处。 

上面所述，还只是某些文化事项尚未列入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前的状况。如果列入，随着各级

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积极性的高涨，随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全面铺开，将“民俗”演变为“官俗”的速度不

知还要快多少倍！这也是我们所最担心的。 

在刚刚颁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以及二十四节气

等文化事项，都是在尚未找到合适的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情况下暂以政府的名义申报的。这无疑反

映出中国政府对正在迅速淡化的传统节日遗产的强烈关注，但类似情况如果被各级政府误读，以为政府完

全可以取代民众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人，就很容易在政策层面上为文化遗产的“官俗化”打开一扇方

便之门。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努力发现民间社会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使

这些传统尽早回归民间。 

其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件及公约中，已经意识到了政府参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能会出现的“官俗化”问题。所以，它们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行为严格限定

在以下宏观指导范畴：编制国家级民间创作机构目录；建立国家档案机构；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

管机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政策；建立必要的国际分类体系、鉴别及

登记体系以及具有指导性质的搜集指南；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制定法律

法规保护民间创作知识产权；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组织评选；奖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上述做法应该视为近几十年来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总结，也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不提倡各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主传承进行过多行政干预的明确态度。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起步，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怀着一种更加

谦和的态度，向别国学习，使我们少走或不走弯路。 



日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倡国，从 1950 年《文化财保护法》正式公布算起，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已经有 56 年历史了。为避免以“官俗”替代“民俗”，日本从制定传承人指定制度时，就已经将政

府排除在外。在日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国宝”，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则被称之为“人

间国宝”。一般来说，“人间国宝”的认定通常采取“个体认定”与“团体认定”这样两种方式。但无论

是“个体认定”还是“团体认定”，都必须以“民间”为前提，政府是不能作为认定对象的。 

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程序是：先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文化厅在咨询文化财专门调查会成员提名的

基础上筛选出认定名单；然后提交文化审议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再由文部科学大臣最终批准并颁发认定

书。但在认定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必须接受文化财委员会中该领域委员、专员及相关

专家的考察，否则，他们是不会贸然提出认定的。 

其实，在长达 56 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日本也经历了一个从保护“物”到保护“人”的这

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保护民族传统的关键，与其说是保护“物”，

不如说是保护“人”。只要传承人还活着，传统文化就不会消失；只要传承人还在创新，文化遗产就会更

加精益求精；只要传承人还在招徒授业，文化遗产就会后继有人。截至 2002 年 7 月止，在这一制度实施的

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已认定“人间国宝”114 人。该制度对日本传统技艺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都产生

了积极影响。 

韩国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有目共睹的。韩国《文化财保护法》第 24 条明文规定：“国家为继

承、发展传统文化而保护、培养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规定也从一个层面告诉我们，韩国对于传统

文化遗产的保护，已不仅仅局限于“死”的文物，更多的鲜活的文化遗产，也将在他们手中传承。所以，

《文化财保护法》在“重要非物质文化财的保护、培养”一项中，突出了“发展”、“培养”这样一类仅

用于“活态”文化保护的字眼。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韩国政府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而带徒授艺则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方式。《文化财保护法》授予文化财厅长官以这样的权力：“文化财厅厅长为



继承、保存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命令该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传授其所持有的技艺。”并指出：

“在传统教育中如需经费，在预算范围内者，可由国家负担。”同时规定“文化财厅厅长对接受传统教育

者应给予奖学金”。当然，在传统教育的学员选拔上，在选拔年龄、选拔标准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明确的

要求。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各地还成立许多相关社会团体。这些由民间艺人、工匠、学者、教授或

社会热心传统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切磋技艺，传授技能，在弘扬传统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在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一件新生事物，历史上也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但笔者以为

中国历史上利用民间社火组织来进行民事活动的“民间事民间办”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历来有两套组织系统：一套是以村长、乡长为代表的村落行政管理系统，主

要负责村落的行政管理；另一套是以社长或社首为代表的村落民事管理系统，主要负责村落民事活动，如

演戏唱戏、迎神赛会等。这两套平行管理系统各行其是，虽彼此协助，但从不干预。这种民事活动行政干

预最小化原则的出现，不但可以大幅度地节省政府行政开支，避开政府之短，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

民间社会的积极性，使民间文化遗产的本色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传承。 

     

三三三三 

  

第三个负面影响可能来自知识界的过分“热心”。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在古村、古镇、民歌、民乐等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携带者，我们学术界的一些尚不成

熟的想法也会影响到当地人，使原本自然的传承在承递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异。如作为一种原生态的侗歌苗

舞，尽管不那么专业，但热情火爆，充满原始气息，是了解这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一



唱一和，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而接受专家影响后的侗歌苗舞尽

管已经变得十分“专业”，但随着改编过程中汉族以及西方乐舞因素的加入，乐舞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变得越来越淡薄，乐舞原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也已开始发生剥离，而这正是学术界的“好

心”所造成的。 

其实，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不可能因为保护某种文化遗产而将它完全封闭起

来。但是外来文化的过多介入，很容易导致本土文化原真性、独特性的丧失。所以，即使在国外，一般也

不提倡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过分干预。实践证明，外来文化的介入，特别是外来调查者的介入，常常是

许多地方文化遗产发生变异、失去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希望学术界审慎介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

学界，科学的保护理念、原则常常很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一些看似经典的想法与做法，事实上早已为

国际社会所淘汰。依照如此落后的理论去指导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实践活动，其难度可想而知。 

笔者以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中心要务，就是尽快与国际接轨，并将国际社会的先

进做法与先进理念尽早介绍给国人，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走得更快，走得

更远。  

（原文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6 第 3 期） 

 


